
澄财行 〔⒛19〕 1号

关于规范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

收交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镇 (街道 )财政和资产管理局,高新区财政局,临港经济开发

区财政局,靖江园区财政局,市各部委办局,市各人民团体,市

各直属单位 :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其实施细则和省、无

锡市委贯彻落实具体办法,严肃财经纪律,根据江苏省财政厅办

公室、江苏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《关于规范差旅伙食费和市

内交通费收交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和无锡市财政局、无锡市机

关事务管理局《关于规范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管理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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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的通知》的要求,结合我市实际,现就规范差旅伙食费和市

内交通费收交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一、各单位出差人员 (以 下简称出差人员)出差期间按规定

领取伙食补助费。除确因工作需要由接待单位按规定安排的一次

工作餐外,用餐费用自行解决。出差人员需接待单位协助安排用

餐的,应 当提前告知控制标准,并 向伙食提供方交纳伙食费。

在单位内部食堂等非餐饮服务单位用餐,有对外收费标准

的,出差人员按标准交纳;没有对外收费标准的,早餐按照出差

所在地日伙食补助费标准的20%交纳,午餐、晚餐按照出差所在

地日伙食补助费标准的40%交纳。在宾馆、饭店等餐饮服务单位

用餐的,按照餐饮服务单位收费标准交纳相关费用。

二、各单位出差人员出差期间按规定领取市内交通费。接待

单位协助提供交通工具并有收费标准的,出 差人员按标准交纳 ,

最高不超过日市内交通费标准;没有收费标准的,每人每半天按

照日市内交通费标准的sO%交纳。

三、接待单位协助安排用餐、提供交通工具的,出差人员应

按照文件规定主动交费,可通过微信、支付宝、银联等电子收付

方式交纳相关费用,自 动获取电子交易记录;也可通过其他方式

交纳相关费用,领取相应的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或税

务发票等凭证。上述凭证由个人保存备查,不作为报销依据。

四、接待单位应当按规定收取出差人员相关费用,出差人员

通过非电子支付方式缴费的,接待单位及时出具行政事业单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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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往来结算票据或税务发票;确实无法出具上述凭证的,可出具

其他收款凭证。接待单位要加强收取费用的管理,做好业务台账

登记,纳入统一核算,所收费用可作为代收款项用于相关支出或

作收入处理。

五、各镇街园区和市级各部门要督促接待单位按照中央八项

规定、省委、无锡市委十项规定精神和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有

关规定,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制度,合理制定收费标准,协助安

排用餐应当根据出差人员告知的控制标准合理安排。

六、各单位要结合实际,根据本通知要求,制定本单位差旅

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交纳、报销具体操作规定。

七、本通知从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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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19年 12月 ⒛ 日印发江阴市财政局办公室


